公共卫生学院优秀研究生干部和研究生会优秀成员评选条例
为鼓励引导本院研究生的工作积极性，培养研究生成为具有优良道德品质和社会服务意识的高层次人才，依据学校的相关规章制度、《苏州大学优秀研究生、优秀研究生干部评选条例》等要求，结合我院实际，特制定我院优秀研究生干部和研究生会优秀成员评选条例。

1、 优秀研究生干部评选条件
（一）评选范围：全日制在校研究生（在职、定向、委培除外）中，担任学院研究生会主要干部，学院研究生党支部、研究生团总支（团支部）委员，研究生班班委；

（二）热爱祖国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自觉遵守国家法令和学校、学部、学院各项规章制度；遵守研究生培养教育管理条例，诚实守信，遵守诚信和科学道德规范；在各项工作和集体活动中积极组织，勇于开拓，并能起到骨干带头作用；办事公道，有原则性，敢于同不良现象作斗争，在同学中有威信，工作成绩突出；积极组织、参加研究生校园文化活动。
2、 研究生会优秀成员评选条件
（一）评选范围：学院研究生会除主席团和部门负责人外的成员；

（二）热爱祖国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自觉遵守国家法令和学校、学部、学院各项规章制度；遵守研究生培养教育管理条例，诚实守信，遵守诚信和科学道德规范；在各项工作和集体活动中积极参与，完成研究生会部门分工，工作成绩突出；积极参加研究生校园文化活动。
三、评选办法
（一）优秀研究生干部评选比例不超过参评学生的30%，研究生会优秀成员评选比例不超过参评学生的25%；

（二）评选工作每年12月下旬开始。根据评选条件，由个人填写考核表、学院审核评选；

（三）评定结束后，对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。
四、其他
本条例由苏州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颁布之日起执行。

